附件2

补充选拔08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

攻读博士学位留学候选人应提交的申请材料清单
1. 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》（学生类）
留学单位可暂填意向留学单位，留学期限请暂按拟留学单位学制填写。
2. 《单位推荐意见表》
推荐意见应由申请人所在院系针对每位申请人填写，并加盖院系公章。
“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”由研究生院填写。
3. 成绩单复印件（自本科阶段起）
4. 最高学历/学位证书复印件 
5. 主要科研成果（清单及摘要）
6. 获奖证书复印件
7. 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
8. 二级以上医院出国出境体检合格证明（学校审核留存）
9. 邀请信/入学通知书复印件（含意向性，如无可不附）
所有书面材料一律使用A4复印纸打印或复印，并按顺序用夹子夹好，不得装订。
学校审核后，将统一对每位申请人的书面材料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。
书面材料须一式三份，提交后不予退还。

